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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1-0419 

一、 營利事業因匯率調整而發生之帳面差額，屬未實現兌換損益，不得列為當年度收

益或損失。 

二、 私人借貸收取利息，應申報所得稅。 

三、 財產被禁止處分後，欠稅不繳仍會被移送強制執行。 

四、 營業稅-稅務問答／違約金 免課營業稅。 

五、 股票交易取消，未便退還已繳納之證券交易稅。 

六、 會計-稅務法務專欄／生物資產認列 三點不露。 

七、 民法-鉅款存公公帳戶 翁亡求還判准。 

八、 民法-單親爸養大 她不用扛母遺產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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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利事業因匯率調整而發生之帳面差額，屬未實現兌換損益，不得列為當年

度收益或損失 
 

(桃園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向國外進、銷貨或向國外購買

固定資產設備或因營業上資金調度之需要向國外金融機構借款所產生應收款項及應付

款項，以外幣為結算單位，於年底時因匯率調整而發生之帳面差額，屬未實現兌換損

益，應於帳外調整，不得列為當年度收益或損失。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條規定：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除第 50條之存

貨跌價損失、第 71條第 8款之職工退休金準備、職工退休基金或勞工退休準備金，第

94條之備抵呆帳，及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者外，不予認定。亦即現

行稅法規定對於營利事業發生之兌換損益應以實際發生並已實現者，始得認列，倘營

利事業因交易發生日與結清日分屬不同會計期間，而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4號「外

幣換算之會計處理準則」，於資產負債表日按該日即期匯率換算兌換損益，因屬匯率

調整而發生之帳面差額，不得列為當年度收益或損失。 

 

該局在查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常發現營利事業將前揭屬期末評價之

未實現兌換損益列報為當年度收益或損失，該局籲請納稅義務人注意，營利事業辦理

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兌換盈益或兌換虧損，應以實際發生者為準，以免因不合稅法

規定遭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汪麗娜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6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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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人借貸收取利息，應申報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即將到來，民眾如有將資金貸予他人收取利息，應據實申報

利息收入，否則一旦被國稅局查獲漏報，除追補所漏稅額外，還需加處罰鍰，不可不

慎。  

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間因借貸所給付之利息，依稅法規定不需辦理扣繳，民眾

往往誤以為稅捐稽徵機關沒有扣繳憑單可勾稽，就不會被查獲，故心存僥倖，未將利

息收入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該局最近查核個人大額現金存提時，即發現納稅義務人

甲君存款帳戶有數千萬資金存入，經深入追查，發現其向多人借款作為營業周轉，並

支付上百萬元的利息，經查相關貸款人並未將收取之利息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納稅，

因此遭國稅局補稅處罰。  

除上述查得漏報借貸利息收入外，該局亦發現有民眾短漏報取自個人之租金收入

及執行業務收入等不需辦理扣繳之所得，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時，不論有無取得扣繳憑單，均應將受領之各項所得自行申報，如有漏報未取得扣繳

憑單之所得，在未經檢舉或查獲前，應儘速向國稅局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以免遭補

稅處罰，而得不償失。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張股長 06-2298136  

  彙總編號：10104-13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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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產被禁止處分後，欠稅不繳仍會被移送強制執行 
 

(桃園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

30日後仍未繳納者，除依法申請復查、提起訴願並繳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半數或提

供相當擔保外，財產經稽徵機關通知有關機關禁止處分者，仍會被移送強制執行。 

該局指出，常有納稅義務人質疑，其因欠稅，名下所有不動產已被稽徵機關辦理

禁止處分，為何又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並遭該分署扣押其薪資及帳戶存款？

該局說明，依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

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

他項權利。這項稅捐保全措施與移送強制執行間並非僅擇一執行，且移送強制執行後，

行政執行分署為儘速徵起欠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得就債務人之所有財產中，選擇易

收取且符合比例原則者優先執行，執行標的並不限於遭禁止處分之財產。 

 

該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若對於應納稅額無疑義，務必於期限內繳清稅捐，以

避免欠稅逾期未繳，除不動產受禁止處分，影響財產移轉權益外，又被稽徵機關移送

強制執行追繳欠稅。 

 

新聞稿聯絡人：徵收科 周明志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58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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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務問答／違約金 免課營業稅 
 
【經濟日報╱ 本報訊】 2012.04.19 03:31 am  
  
新北市汐止區余小姐問：賠償款或違約金是否屬銷售額範圍？是否核課營業稅？  
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答覆：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

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

取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價款外收取一切費用。如果營業人取得的賠償

款、違約金等額外收入非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而來，就不是營業稅課稅範圍。舉例說明，

甲公司銷售貨物與乙公司，惟乙公司未在雙方契約書規定時限內支付款項，因此事後

乙公司除應支付貨款外，須再加計利息或懲罰性違約金。前開加收利息或違約金，係

甲公司因銷售貨物在售價外加收費用，屬銷售額範圍，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課徵

營業稅。  
惟如甲公司提前解約取消交易，並支付乙公司違約金，則該違約金非屬乙公司銷售貨

物收取之代價，非屬營業稅課徵範圍，免徵營業稅。乙公司可書立普通收據並貼用印

花稅票（銀錢收據）交付甲公司。  
【2012/04/1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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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交易取消，未便退還已繳納之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投資人買賣未上市（櫃）股票，如已繳納證券交易稅，

嗣後交易取消，不論有無辦理股票過戶，未便退還已納之證券交易稅；亦不得另行變

更買受人名義。請交易雙方確認有買賣合意時再行繳納證券交易稅。 

該局說明，邇來多有投資人表示先行至銀行繳納證券交易稅額，嗣後因故未付股款或

未辦理股票過戶，主張交易未完成或交易取消而申請退還已納之證券交易稅。依民法

規定，當事人如已就交易標的之股票、股數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私人間轉讓的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須填載交易標的股票、股數、價額及買

賣雙方等交易資訊，代徵人如已向銀行繳納證券交易稅，即表示該次交易已成交，不

會因股款未付或未辦過戶等理由而使交易行為不成立；交易取消更非退稅的理由。財

政部 63台財稅第 36393號函釋特就此類行為明文規定，買賣股票，如經代徵人依法代

徵並繳納者，未便退還已繳納之稅款，如出賣股票人再將該項股票買回時，仍應依規

定課徵證券交易稅。 

該局指出，最近有民眾表示於 100年間就已談妥之投資標的繳納證券交易稅，後因對

投資前景產生疑慮，不願支付股款想要撤銷交易，並稱交易未完成及未辦理股票過戶，

向該局申請退還已繳納之證券交易稅；經該局否准後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以未支付

股款或未辦理股票，係交易行為完成後之另一行為，不影響已發生繳納稅捐之義務及

其履行，予以駁回。 

該局呼籲，私人間轉讓股票，仍請買賣雙方確認交易內容，謹慎填寫證券交易稅繳款

書，避免誤填、誤繳而徒生爭議。 

（聯絡人：審查三科簡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71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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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稅務法務專欄／生物資產認列 三點不露 
 
【經濟日報╱王彥鈞、李芳文】 2012.04.19 03:31 am  
  
我國會計準則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自今年 1月 1日轉換日起正式進入編製期，且將
於第一季季報事先揭露。對國人較陌生的資產科目，可說是投資性不動產及生物資產

這兩者。投資性不動產顧名思義，較易理解。生物資產呢？它是什麼？過去存在哪裡？

國際會計準則又是如何處理？  
我國股巿中與農業相關的概念股有如興農、台肥等農肥廠商；肉品產業有大成、卜蜂

等；乳品產業有統一、味全等，屈指可數的上巿櫃公司與「民以食為天」的廣大巿場

相比，顯然有很大的空間可努力。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設置，揭示農金將會在我

國股巿占有舉足輕重地位。  
據國際會計準則定義，生物資產係指與農業活動有關具生命的動植物。農業活動則僅

指企業對生物資產所進行的相關管理活動，包括進行轉化以供銷售（如肉雞）、成為農

產品（雞蛋）或轉換為額外的生物資產（母雞生小雞）。我國現行對生物資產的處理，

與一般製造業無異，表達在存貨科目。現行存貨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期末係以

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  
國際會計準則規定企業若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應認列生物資產或農產品：（1）企業
因過去交易或非交易事項的結果而能控制該生物資產；（2）與該生物資產有關的經濟
效益很可能流入企業；（3）該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或成本能夠可靠衡量。且應以公允
價值減銷售費用衡量該生物資產，除非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以養雞業者而言，過

去只有在報表裡認列購入雛雞成本及飼養等存貨成本，直到出售時點，始產生損益。

國際會計準則於購入雛雞（生物資產）時以公允價值（雛雞成本）減銷售費用，立即

認列損益；若是自行育種，小雞出生時也可能立即認列利益。隨著時間的經過，業者

辛苦的照料，除了認列投入成本費用外，若在一期、二期及三期皆有巿場報價，則可

逐步認列公允價值減銷售費用後餘額變動損益。當然，公允價值亦隨時反應巿場狀況

而漲跌，禽流感來襲或供給較多時，都可能必須立即認列損失。  
農牧產品的繁殖或成長較一般製造業過程長且複雜，若能有可靠的公允價值資訊，則

自種植至收成，整個生物轉化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皆能及時報導，利於閱表人評估

農金公司經營成果及財務狀況。我國農產品公允價值資訊，可參考農委會畜產品價格

查詢系統或畜產行情資訊網等資訊。  
隨農業與科技的結合，若政府能鼓勵農漁牧業者以企業化的型態經營，輔以工商稅務

優惠，企業又較個人能承擔研發能量及經營風險，則農金必有不一樣的氣象，對我國

的農業發展亦將有舉足輕重的貢獻。  
（作者是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王彥鈞、協理李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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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2/04/1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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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鉅款存公公帳戶 翁亡求還判准 
 
【中央社╱台中 18日電】 2012.04.18 06:28 pm  
  
台中市蔡姓婦人指控，她借用公公名下帳戶寄存積蓄，公公突然車禍死亡，定存新台

幣 500多萬元被列遺產，而與繼承人發生爭執。蔡婦提出請求返還寄託物告訴，獲台
中地院判准。  
台中地方法院今天公布民事判決書指出，蔡姓婦人去年提起請求返還寄託物訴訟指

稱，她為節稅需要，在民國 90年至 91年間借用公公名下帳戶，陸續將辛苦掙來的積
蓄，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寄存，共計存入 680萬元。  
蔡婦指稱，帳戶存摺及印章都由她管理使用，儲存、提領金錢都由她自己處理，公公

在 99年 11月間發生車禍意外死亡，款項全被國稅局列為遺產，導致她與繼承人及國
稅局發生爭執，她寄存在公公帳戶內至提告時尚有 9張定期存單面額共 520萬元未領
取，要求相關繼承人返還。  
多名繼承人指稱，蔡婦丈夫已近 10年未工作，質疑其資力，並指父親自己處理財務，
不會給子女處理，他們並不知父親金錢狀況。  
法官以國稅局年度薪資資料發現蔡婦自 18歲工作至今，且 51歲的丈夫國中畢業即從
事土木建築，省吃儉用累積財產 600多萬元屬於合理，且蔡婦所指借名存款前，在其
他銀行即有 700多萬元存款，確實有其資力。  
台中地院民事庭判決確認蔡婦與公公間寄存契約存在，由相關繼承人會同蔡婦領取公

公帳戶的定存款項 500多萬元。  
【2012/04/18 中央社】@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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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單親爸養大 她不用扛母遺產債 
 
【聯合報╱記者呂開瑞 、劉愛生 ／桃園縣報導】 2012.04.19 02:29 am  
  
在桃園縣某大學任職的莊姓女子，父母離婚後跟父親同住，母親過世，她繼承六十萬

元債務，薪水被查扣，打官司爭權益；桃園地院以母女未「同居共財」，判莊女不必扛

遺產債。  
莊女之前被判敗訴確定，如今「翻案」成功，是民法親屬編修訂「未同居共財採限定

繼承」後的少見官司。  
莊姓女子獲悉勝訴沒回應，她在法院訴訟時說，爸媽離婚時她才六歲，根本不懂事，

後來沒跟生母生活，生母欠的債，她那會知道。  
桃園地院民事庭指出，民法親屬編二○○九年五月修訂後，對於沒有同居共財（共同居
住、共同處理財產）者，採限定繼承；也就是子女繼承多少遺產就還多少，不必自掏

腰包還債，也是俗稱的「父母債不見得子女還」。  
莊女的父母在卅年前離婚，莊女由父親監護，從此和生母分開。九年前莊的生母過世，

欠下六十多萬元債務，債權人打官司要莊女還這筆債；五年前莊女敗訴，薪水被扣三

分之一還錢，連生活都受影響。  
三年前民法繼承編修訂，莊女認為對自己有利，重打官司，以母親生前未和她同住，

不清楚生母財務狀況，打債務人異議官司，主張不必扛這筆遺產債。  
法官調查，莊女在父母離婚後，戶籍一直在父親名下，結婚後遷入丈夫戶籍，認定她

沒和生母同居共財，適用親屬編修訂後的法律；且無法證明生母借款是用在女兒身上，

要女兒扛債顯失公平，因此判莊女不必還。  
【2012/04/19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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